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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報載，臺塑雲林麥寮六輕廠自民國(下同)99

年 7月以來，接連發生 7起重大工安事故，雲林

縣政府卻於 100 年 7 月接受臺塑企業新臺幣(下

同)10億元捐款，又該府每年收取臺電及中鋼等

單位數億元回饋金，疑似均未送議會審查監督，

且未作為環境改善及補償受害居民之用；期間有

無涉及違法或弊端，認有深入瞭解查究之必要。 

貳、調查意見： 

本案係據報載，臺塑雲林麥寮六輕廠自民國 99年 7月

以來，接連發生 7 起重大工安事故，雲林縣政府卻於 100

年 7 月間接受臺塑企業新臺幣(下同)10 億元捐款；又，該

府每年收受臺電及中鋼等國營事業數億元回饋金，疑似均未

送議會審查監督，且未作為環境改善及補償受害居民之用，

期間有無涉及違法或弊端，認有深入瞭解查究之必要等情。

案經分別函詢或迭次函請雲林縣政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署)、經濟部、經濟部工業局(下稱工業局)、財政

部、行政院主計總處、法務部、法務部調查局雲林調查站、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內政部、臺灣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銀行斗六分行、臺灣土地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臺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及審計部等單位提供相關

卷證資料到院後，業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次： 

一、雲林縣政府自 94 年以來 10 餘次主動要求臺塑集團捐款之

金額，超過該府收受企業捐款總額之 98％，且該府於 97年

要求該集團捐款辦理「好神節活動」，曾要求變更支票受款

人等而遭雲林地檢署調查在案，該府本應引以為鑒，審慎處

理企業捐款相關事宜，然該府竟於麥寮六輕廠 100年 5至 7

月間工安事故頻生之敏感時刻，主動再提出內容顯欠具體之

「需用計畫」，並於同日核准甫遭該府停工之南亞公司海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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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廠部分廠區復工，該府旋即收受臺塑石化公司 10億元之

捐款，卻未將該筆捐款用於改善環境及補償長期遭受環境污

染之居民，明顯悖離該府所稱之「敦親睦鄰及環境補償用途

」，除招致外界「變相勒索」之質疑，尤肇生該縣議會及民

眾之責難與訾議，斲傷政府公權力及廉能形象，殊有欠當： 

(一)按各級政府機關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利

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

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更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

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分別定有明文。行政程序法第 4條、第 5條復

分別明定：「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

。」、「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準此，雲林縣政府

既對臺塑企業麥寮六輕廠區負有管理、稽查及告發處分

之職權，該府相關行政行為自應具體明確，合先敘明。 

(二)臺塑集團自 84 至 101 年 6 月間對雲林地區之捐款，達

45.86億元，占該企業國內捐款總數逾 59億元之 77％，

其中由雲林縣政府相關單位主動爭取者，竟逾 56%(計

25.7億元)，且該府自 94至 100年 8月間，主動要求臺

塑集團之捐款，占該府所有企業捐款總數(共接受公民營

企業及個人等捐款，計 26億餘元)之比率高達 98％以上

，尤突顯雙方金錢往來之頻繁，該府相關舉措尤應力求

公正、合理及正當，並悉以縣民利益為依歸，以避外界

負面解讀，損及政府形象。 

(三)查雲林麥寮六輕廠自 99年 7月間以來，接連發生多起

重大公安意外，雲林縣政府對該廠區告發及處分情形

如下： 

１、99 年 7 月 7 日，臺塑石化麥寮二廠烯烴一廠火災，

該府於 99年 7月 27日以違反空污法第 20條規定，

命烯烴一廠輕油裂解程序 C5 氫化反應系列立即停

工，至 101年 5月 24 日止該府尚未同意復工，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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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該公司對該程序進行詴車。 

２、99年 7月 25日，臺塑石化麥寮一廠煉製二廠火災，

該府於同年 7 月 28 日以違反空污法第 31 條規定，

裁罰 100 萬元，並命麥寮一廠(輕油廠)加氫脫硫程

序立即停工，至 101年 5月 24日止該府尚未同意復

工，僅同意該公司對該程序進行詴車。 

３、100 年 5 月 12 日，臺塑麥寮工業園區五道 2 路共用

管架 B2 及 F2 段交界處火災，該府於同年 6 月 9 日

以違反空污法第 31條規定，裁處 100萬元罰鍰，並

命南亞塑膠麥寮總廠(異辛醇廠)廠區管線起火處立

即停工，至 101年 5月 24日止該府尚未同意復工，

僅同意該公司進行詴車。 

４、100 年 5 月 18 日，臺塑工業麥寮工業園區五道 2 路

共用管架 B2及 F2段交界處火災，該府於同年 6月 9

日以違反空污法第 20 條、第 24 條規定，合計裁處

200萬元罰鍰，並命南亞塑膠麥寮廠(氯乙烯廠)氯乙

烯化學製造程序之氯乙烯及 1-2 二氯乙烯製造單元

立即停工，至 101年 5月 24日止該府尚未同意復工，

僅同意該公司對該程序進行詴車。 

５、100 年 5 月 27 日，該府以麥寮六經廠同年月 12、18

日二次火災，違反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1條第 3項規

定，令南亞塑膠海豐總廠自同年 6 月 1 日起停工改

善，該廠復因未依該府處分停工，致該府連續開立

13 張怠金裁處書，合計裁罰 390 萬元，該廠所屬 5

個製程廠始於同年 6月 20日完成停工。後該廠 5個

製程廠申請復工，該府於同年 7 月 11 日、10 月 6

日、101年 3月 9日始分別以府建行字第 1000302692

號等函陸續同意復工。 

６、100年 7月 26日，臺塑石化公用一廠氫氣管線外洩，

引發火災，該府依空污法等相關法規裁處 30萬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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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款(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動檢查所(下稱勞委

會中檢所)就事故場所處以停工處分)。 

７、100 年 7 月 30 日，臺塑石化第三煉油廠丙烯回收單

元丙烯脫硫乾燥器脫裂，引發火災，該府依空污法

等相關法規裁處 30 萬元之罰款(勞委會中檢所就事

故場所處以停工處分)；另行政院針對臺塑麥寮六輕

廠區接連工安事故提出 4 項決議：近一年內發生 7

次工安事件之工廠全面停工、麥寮廠區其餘設備及

場所，一年內分批停工檢查、未經國內外公正第三

單位監督及認可前，不得復工、麥寮廠區內和最新

一次火災使用的同一批壓力容器停工檢修。 

(四)次查臺塑關係企業於 99至 100年間對雲林縣政府捐款

及回饋情形： 

１、99年 8月 16日雲林縣政府與臺塑集團會議協商「人

與環境友善計畫」，臺塑企業承諾分 4 年，每年 7.5

億元，共計捐贈 30 億元，成立農業發展安定基金，

該府並訂定「雲林縣農業發展安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以管理該筆款項之運用。 

２、99 年 12 月 7 日，雲林縣政府與臺塑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負責人王文潮簽署合作備忘錄，擬就廢棄物減量、

廢棄物資源化，共同推動石化業與農業合作生產。惟

該備忘錄未能執行，臺塑化公司於 100年 7月 11日接

獲雲林縣政府提出「布袋戲專業劇院及 2013年農業博

覽會(農業專區)計畫報告書」，乃同意捐助 10億元進

行建設布袋戲傳習中心與國際會議廳及地方研習中

心，替代原備忘錄就廢棄物減量、廢棄物資源化之合

作事項，作為建設布袋戲傳習中心與國際會議廳及地

方研習中心，且於同年月 19 日匯款，於同年月 27 日

以塑化北總字第11D9002DF981號函發文指定該捐款之

用途為：請專款用於布袋戲傳習中心、國際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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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辦理農業博覽會相關經費等。雲林縣政府則將該 2

筆收入納入公庫，惟未納入預算，送雲林縣議會進行

事前審議。 

３、100 年 7 月 21 日，臺塑關係企業為協助雲林縣政府

行銷雲林縣大型藝文活動，捐贈 1,000萬元予該府，

並將捐款匯入雲林縣保管款專戶，作為該府辦理相關

藝文活動經費。 

４、100年 12月 31日，臺塑關係企業為協助維護雲林縣

內道路，捐贈 2.4億元(每年 6千萬，分 4年捐贈)協

助成立道路養護基金。 

(五)再查雲林縣政府執行布袋戲傳習中心、國際會議廳中

心及辦理農業博覽會情形：  

１、布袋戲傳習中心：完成委託規劃設計之廠商決標。 

２、農業博覽會：(1)完成雲林縣環境教育-農博基地籌建

紀錄片拍攝製作案第一期。(2)完成策展規劃設計

案，委託服務第一期。(3)完成整合行銷案，委託服

務第三期。(4)完成快樂牧場展場設計、規劃與軟硬

體設置營運採購案評選。(5)完成食物歷險館展館規

劃執行採購案評選。(6)完成「碳匯林場」展區規劃

執行採購案評選。 

３、該府於 101 年 3月 13日經該公司同意新增北港文化

中心，該中心已完成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服務案

之上網公告。 

４、國際會議中心：完成可行性評估暨先期規劃案評選。 

(六)末查，六輕廠區於 100年 5至 7月間密集發生 4起大火

後，經雲林縣政府主動提出需用計畫，臺塑石化旋於同

年月 19日捐贈 10億元予該府，核該計畫內容及用途係

布袋戲傳習中心、國際會議中心及辦理農業博覽會等，

胥未見相關細部內容及經費估算依據，顯然有欠具體及

周詳，致後續除須新增用途及該公司欲撤銷部分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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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遭致「政府隨意訂定粗糙之計畫，即可獅子大開口

強制徵取企業捐款」之詬病外，該筆捐款亦未悉數用於

受該等事故影響之居民身上及該區域地方建設，洵難俱

屬敦親睦鄰及環境補償性質，致與該府所稱：「臺塑回

饋金包含該府主動提出及未主動提出，目的及動機係因

敦親睦鄰及環境補償」等語相悖。且該府前開計畫提出

同日，該府竟准予甫遭該府停工之南亞塑膠公司海豐總

廠部分廠區即日復工，肇生該縣議會、居民對該捐款時

機及正當性之強烈質疑與訾議，此有該縣議會相關紀錄

及民眾陳情書附卷可憑。 

(七)綜上，雲林縣政府自 94 年以來 10 餘次主動要求臺塑集

團捐款之金額，超過該府收受企業捐款總金額之 98％，

突顯雙方金錢往來之頻繁，其中該府於 97年間辦理「好

神節活動」要求臺塑集團捐款 50 百萬元，開立支票之受

款人原為該府，經該府蘇縣長指示林副縣長將該支票之受

款人改為文化基金會，既經雲林地檢署調查有案，該府更

應引以為鑒，審慎處理企業捐款事宜，然該府未能汲取教

訓，於 99年 7月起藉雲林麥寮六輕廠區陸續發生多起重

大公安事故之際，主動再要求臺塑關係企業捐贈款項，於

99 年及 100 年分別為 30 億元(分 4 年捐贈，每年 7.5 億

元)及 10.13億元，遠高於該企業於 98年間捐贈雲林縣工

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該府縣長擔任主任委員)及雲林縣文

化基金會(該府縣長擔任董事長)之 0.3億元。尤以 100年

5至 7月間該廠區工安事故頻率最為密集之敏感時刻，該

府竟甘冒「瓜田李下」之嫌，主動向臺塑石油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提出「需用計畫」，招致部分民眾認為有「變相勒

索」之疑慮，損及政府形象；此外，該計畫胥未見相關細

部內容及經費估算依據，顯欠具體及周詳，致後續除須新

增用途及該公司欲撤銷部分捐贈之外，該筆捐款亦未悉數

用於受該等事故影響之居民及該區域地方建設，洵難俱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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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親睦鄰及環境補償性質，與該府信誓所稱：「臺塑回饋

金包含該府主動提出及未主動提出，目的及動機係因敦親

睦鄰及環境補償」等語相悖，且該府竟於前開計畫提出同

日，准予甫遭該府停工之南亞塑膠公司海豐總廠部分廠區

即日復工，肇生該縣議會、居民對該捐款時機及正當性之

質疑，有損政府公權力及廉能形象，殊有欠當。 

二、地方政府縱依「各級地方政府回饋金收支預算處理要點

」辦理收受企業捐贈之預、決算財務收支控制作業，

，惟該要點僅適用具補償性質之企業捐贈，對未具補

償性質捐贈之收支處理作業顯欠缺明文規範，且各級

政府頻主動向企業徵取回饋金及敦親睦鄰經費，除欠

缺法律授權之外，相關法制及作業規定更付之闕如，

肇生捐款項目、用途多有巧立名目或意圖敲詐廠商之

疑慮，而易生弊端，且「回饋」與「補償」二者性質

迥不相同，上開要點卻視為相同，殊有疑慮，核行政

院放任問題存在，影響企業投資意願，引發社會負面

觀感，損及政府形象，長期不思積極解決之道，顯有

怠失：  

(一)按「各級地方政府回饋金收支預算處理要點」第 2 點

規定：「本要點所稱回饋金，係指政府機關或公、民

營事業機構所提供一定範圍內居民或地方政府具補償

性質之經費。」、第 3 點規定：「各級地方政府收受

回饋金，如係未指定用途或地方政府應相對編列分擔

款者，應納入其年度預算辦理，其餘得以代收代付方

式先行執行，並編製回饋金代收代付明細表，以附表

方式列入當年度決算。」是以，現行各級地方政府接

受公、民營事業機構等之捐贈，係參照上開規定辦理

，即如係未指定用途者，各級地方政府將該筆款項納

入年度預算辦理，如係指定用途者，則多以代收代付

方式執行，並編列代收代付明細表納入當年度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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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回饋金乃捐贈者提供一定範圍內居民或地方政府具

補償性質之經費，然捐贈者捐贈之目的五花八門，捐

款用途亦非均具有補償性質，如：節慶活動經費、場

館建設經費、敦親睦鄰經費、造福鄉里經費、污染整

治經費……等，致難以確保悉數用於因事業機構營運

而受影響之居民外，該等未具補償性質之捐贈款項，

更欠缺法令明確規範，其收支處理、用途及作業方式

均乏標準作業程序及監督機制，目前實務作業竟皆以

上開處理要點為執行依據，顯難杜絕弊端。 

(三)經濟部雖查復，企業繳交回饋金係基於生產製造行為有影

響當地環境之虞，經協調作成企業與居民間之雙方協議

。地方政府則基於公害糾紛處理法授權組成公害糾紛調

處委員會，設法解決地方居民與企業間之抗爭，始要求

企業繳交回饋金，此舉係基於法令之規範，據以要求企

業彌補對環境衝擊造成之影響，且後續有環保機關之裁

決，法制上尚屬完備云云。然查，各級政府頻因各種施

政需求或其他不明因素，主動要求企業提供回饋金以協

助地方建設或辦理相關活動之舉，迭有所聞，惟並非皆

發生於企業有發生污染疑慮或工安事故之後，顯欠缺合

理關連性，更非均透過該部所稱之上開「公害糾紛法定

程序」，捐款項目、用途、金額亦多有巧立名目或藉機

敲詐廠商之疑慮，且據財政部 101 年 7 月 9 日臺財庫字

第 10103678450 號函之說明二、(一)、(二)、(三)分別

載明略以：「……。有關推動特定政務之回饋金機制，

宜於各專屬法規中訂定……。」、「……回饋金具補償

性質，其徵收係基於特定目的與事由，並有特定用途…

…」、「由於回饋金之收取涉及人民權益，宜有法令授

權，地方政府收取回饋金如無法令授權，即巧立名目強

制收取……」等語，足證經濟部前述陳詞顯難涵蓋事實

全貌。再者，「回饋」與「補償」在性質上本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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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要點逕將「回饋」視同「補償」，是否妥適，顯有

疑慮，此觀環保署 100 年 9 月 26 日環署管字第

1000081483號函載明略為：「回饋與補償在意義上的差

別，大致為前者是受益回饋，後者是損失補償。以『環

境權』角度而言，『回饋』是指回饋者受當地居民利益

後，回報於該地區之居民。而補償是指補償者有造成當

地民眾損失而加以補償。……」等語自明。凡此突顯現

行法制作業及相關規定之闕漏與不足，除影響企業投資

意願並引發社會負面觀感而損及政府形象外，更讓不肖

政治人物有藉勢(主管機關告發處分權力)藉端(企業發

生污染及工安事故時)勒索之管道與機會，肇使確受長期

污染荼毒的居民反而未獲實質合理既相當之回饋及補償

，洵有欠當。 

(四)綜上，各級政府收受企業捐贈，雖依「各級地方政府回

饋金收支預算處理要點」進行預、決算財務收支控制作

業，惟該要點僅適用具補償性質之企業捐贈，對未具補

償性質捐贈之收支處理作業顯乏明文規範，且各級政府

頻頻主動向企業強制徵取回饋金及敦親睦鄰經費，除欠

缺法律授權之外，相關法制及作業規定更付之闕如

，肇生捐款項目、用途多有巧立名目或意圖敲詐廠

商之疑慮，而易生弊端，且「回饋」與「補償」二

者性質迥不相同，上開要點卻視為相同，殊有疑慮，

凡此亟賴行政院督同主計總處充分審酌財政部、環保署

意見，並會同相關部會積極切實檢討，從而研定防弊機

制並完備相關法令，以利各級政府遵循，除使長期受污

染荼毒的居民獲得實質補償，並避免企業不樂之捐，排

除其投資障礙，尤杜絕不肖政治人物不法可趁之機。 

三、雲林縣政府迭以環境改善及敦親睦鄰之名收受臺塑關係

企業多次鉅額捐贈，其中不無名實欠符，縱依現行「各級

地方政府回饋金收支預算處理要點」尚難發現具體事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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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其規避議會監督，然該企業捐款之金額，與其發生公安

意外之頻率及嚴重性難以排除相關性，招致外界強烈質疑

與議論，尤使企業商譽及政府形象兩敗俱傷，該府自應確

實檢討如何強化資金運用及監督機制，以杜外界疑慮： 

(一)按「各級地方政府回饋金收支預算處理要點」第 3 點

規定：「各級地方政府收受回饋金，如係未指定用途

或地方政府應相對編列分擔款者，應納入其年度預算

辦理，其餘得以代收代付方式先行執行，並編製回饋

金代收代付明細表，以附表方式列入當年度決算。」

是回饋金若指定用途，且地方政府不須相對支付分擔

款者得不事先編歲入預算就收，得事先不編歲出預算

，就用而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並在年度結束時編製

回饋金代收代付明細表(附表)，列入當年度決算明示

收受捐款之來源、金額，以及支用時款項之收受人、

支用之方式。由於決算須根據決算法§19之規定，須經

當地審計室審核，議會得於審計單位向其報告審核結

果時，盡其監督責任。 

(二)查，雲林縣政府接受企業捐贈，如係指定用途，向來

以代收代付方式處理，從而該府對臺塑六經廠商之捐

贈款項，既均存入於雲林縣公庫、雲林縣保管專戶等

該府相關帳戶，相關收支帳務處理亦依「各級地方政

府回饋金收支預算處理要點」，以代收代付方式處理

，並以附表方式列入當年度決算，送審計室審議，再

由審計單位向議會報告審核結果，自難謂該府有違反

上開要點情事。 

(三)復查，臺塑石化於 100 年 7 月 19 日捐贈 10 億元與雲

林縣政府，指定專款用於布袋戲傳習中心、國際會議

廳中心及辦理農業博覽會等相關經費，並於 101 年 3

月 13日經該公司同意新增北港文化中心。該筆相關款

項既用於該公司指定之用途，尚難認該筆款項未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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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改善及敦親睦鄰之用，然該府於重大公安事故發

生後，即主動要求臺塑關係企業捐贈鉅額款項，該府

就捐贈時點及款項額度上，本應要求更高之監督，然

該府僅以代收代付方式進行，肇致外界之疑慮，該府

宜就受贈鉅額款項，確實檢討避免遭外界誤解「變相

勒索」、「瓜田李下」及如何強化資金運用監督機制

，以避免引起規避議會監督之疑慮。 

(四)綜上，雲林縣政府迭以環境改善及敦親睦鄰之名收受

臺塑關係企業多次鉅額捐贈，其中不無名實難符，縱

依現行「各級地方政府回饋金收支預算處理要點」尚

難發現具體事證足認其規避議會監督，然該企業捐款

之時機、金額，與其發生公安意外之頻率及嚴重性難

以排除相關性，招致外界強烈質疑與議論，尤肇生企

業商譽及政府形象兩敗俱傷，該府自應確實完備資金

運用之監督機制，以避免產生規避議會監督之訾議，

並杜外界疑慮。 

 

  

調查委員：馬秀如、陳永祥、李復甸 

 

 

 

 

 

 

 

 

 

 


